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謝旻宏律師

            劉錦勳律師

            賴鴻鳴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2618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易緝字第5號）宜

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

下：

    主  文

甲○○犯結夥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

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

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易緝字卷第75

頁）」及「本院104年度易字第161號刑事判決1份（見本院

他字卷第9至23頁）」，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321條第1

項業於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

行，修正前該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將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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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刑提高為「50萬元以下」，經比較結果，新法並未較為

有利於行為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

結夥竊盜罪。至被告甲○○與共犯即綽號「帥哥」之人進入

「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方式，係搭乘證人吳玟慶及

共犯張國偉所駕車輛，乃經「新竹小城」社區警衛同意後方

才駛入，是縱然共犯「帥哥」係躲藏在共犯張國偉車輛車斗

上之大紙箱內，而認上開警衛之同意係受詐欺致存有瑕疵，

要難謂非經同意而進入，自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

住宅要件有間，是起訴書認此部分構成侵入住宅竊盜，尚有

未洽，然此僅為竊盜加重要件之事實認定，尚毋庸變更起訴

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間就上揭竊盜

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及

綽號「帥哥」之人利用至社區承作工程之機會，結夥竊取被

害人乙○○之大型重型機車，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所為

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經通緝將近10年始主動投案，惟念其

犯後終能面對自己過錯，坦承犯行，業與被害人乙○○達成

和解並已賠償新臺幣5萬元，經被害人表示同意原諒被告、

給予被告機會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47號調

解筆錄及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易緝字卷第69

頁、第76頁），兼衡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家中兄

長甫過世，須扶養年邁母親及兄長留下之2名未成年子女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

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亦可能懸殊，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

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

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

互齟齬，故共同犯罪者，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

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共同結夥

竊得之大型重型機車1台，固屬其等之犯罪所得，然據被告

甲○○於本院訊問時表示該車由綽號「帥哥」之人騎走，不

知道該車去向等語在卷（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且遍查全

卷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確已就此竊盜犯行獲有任何

犯罪所得之分配，本院即無從就此部分犯罪所得宣告沒收，

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依琳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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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

　　被　　　告　張國偉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鎮區鎮○路00巷0弄0○0

                          號

                        居高雄市○鎮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張國偉為承作玻璃裝修工程之包商，甲○○及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為張國偉所僱之工人，詎張

    國偉夥同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利用張國偉承包新竹市光華

    二街72巷「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玻璃裝修工程之機會

    ，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10分許，先由甲○○搭乘承

    包「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裝潢木工工程且正要前往施

    工、不知情之吳玟慶(涉犯竊盜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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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張國

    偉指示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躲藏於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貨車載運之紙箱內，由張國偉駕駛該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貨車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

    城」社區，與甲○○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會合，

    隨後張國偉、甲○○假藉準備施工之名義在旁把風，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則以不詳方式啟動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

    重型機車之電門竊取之，並在張國偉、甲○○掩護下駕駛車

    牌號碼 00-00 號大型重型機車得手離去。嗣因該車牌號碼

    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之車主乙○○察覺機車失竊報警，經

   員警調閱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國偉於警詢及偵訊

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前往

「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

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

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

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

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

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

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

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

駕駛座，迄該自小貨車自

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

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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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

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

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

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

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

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

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

巷，而到達「新竹小城」

社區。在「新竹小城」社

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

國偉、甲○○有在被告張

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

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

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

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

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

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

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

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

○○亦離開。隨後一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

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

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

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

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

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

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

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

號「帥哥」之臨時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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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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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是被告張國偉、甲○

○及綽號「帥哥」之成年

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

然。

2.被告張國偉雖辯稱當日坐

在副駕駛座之人為其所聘

僱綽號「帥哥」之粗工，

當天在光華二街附近要其

下車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

地施工云云。但觀被告張

國偉於第一次警詢時先供

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

小城」社區是由其一人駕

駛自小貨車前往云云；復

於第二次警詢時改稱：第

一次警詢記錯了，有載綽

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

同前往，但為何要載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

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

及為何該綽號「帥哥」之

成年男子在公道五路3段

附近就不在車上已經忘記

了云云；第三次警詢又改

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

小城」社區路上有搭載綽

號「帥哥」之成年男子，

但因為要綽號「帥哥」之

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市中清

路工地施工，所以在光華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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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附近讓其下車找計程

車前往中清路工地云云。

是被告張國偉之供述不僅

前後不一；於第二次警詢

時對於為何會載綽號「帥

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

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會

讓其在中途下車卻全不復

記憶，亦有違常理；況苟

如被告張國偉所辯，讓綽

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下

車是因不需要該男子去

「新竹小城」社區幫忙，

故讓該男子在光華二街附

近下車自行叫計程車，則

最初被告張國偉又何需搭

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

子，直接令其搭車前往中

清路工地即可，且依常理

而言，如要使綽號「帥

哥」之成年男子在半途自

行搭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

地，理應在地理位置較為

顯著之處讓其下車，如此

計程車亦較能找到叫車乘

客，豈有在已鄰近「新竹

小城」社區，卻未讓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在社

區下車，反而使其在光華

二街80巷附近之狹小、複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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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偏僻之巷弄下車之

理？足見被告張國偉供述

確實有悖於常理。

3.被告張國偉又辯稱：後車

廂紙箱會由橫放改為直

放，是因為車子開到公道

五路3段附近(即光華二街

80巷附近)有東西掉了，

下車整理，但下車整理時

也不知道後車廂有人云

云。但由監視錄影翻拍畫

面觀之，將後車廂之紙箱

由橫放改為直立，反使後

車廂上帆布與物品間之空

隙變大，使帆布遮蓋避免

物品掉落之功效降低，是

被告張國偉之辯解頗有可

疑，且被告張國偉於該次

警詢中既能清楚記憶此細

節，卻無法記得當時尚有

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

在車上並在中途下車乙

節，亦與常情不符，更足

認被告張國偉諸多辯解均

屬謬論，顯係臨訟卸責，

不足採信。

4.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

(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

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

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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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

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

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

國偉、甲○○仍在該自小

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

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

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

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

進入停車場，非待被告張

國偉、甲○○離開後方行

下車，益徵被告張國偉確

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2 被告甲○○於警詢及偵訊

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有前

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

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

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

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

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

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

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

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

駕駛座，直到該自小貨車

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

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

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

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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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

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

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

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

巷，而到達「新竹小城」

社區。在「新竹小城」社

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

國偉、甲○○有在被告張

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

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

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

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

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

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

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

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

○○亦離開。隨後一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

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

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

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

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

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

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

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

號「帥哥」之臨時工相

符。是被告張國偉、甲○

○及綽號「帥哥」之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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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

然。

2.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

(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

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

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

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

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

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

國偉、甲○○仍在該自小

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

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

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

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

車，非待被告張國偉、甲

○○離開後方行下車，且

下手行竊之人為免遭查

獲，於離開現場前應謹慎

行事，避免留下蛛絲馬

跡，又何以會在行竊過程

中2次主動與被告甲○○

攀談，此顯與常理不合，

益徵被告甲○○確為竊盜

之共同正犯。

 3 證人乙○○於警詢及偵訊

中之證述

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8

時40分許，發現其所有且停

放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

停車場之車牌號碼00-00號

大型重型機車失竊之事實。

 4 案發現場及週邊道路監視 1.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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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 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

城」社區時，原本在有駕

駛座有搭載一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之男子，直到該自

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

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

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

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

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

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

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

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

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

竹小城」社區。

2.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

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

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

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

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

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

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

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

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

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

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

後被告張國偉、甲○○亦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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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

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

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

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

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

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

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

臨時工相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03年10月8日刑鑑字第10

30500655號鑑定書

1.被告張國偉經測謊人員向

其詢問測試問題「本案偷

機車的人如何進入新竹小

城？」測試結果生理圖譜

反應顯示為被告張國偉搭

載進入。復經測謊人員詢

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

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

(車號：00-00)？」、

「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

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

號：00-00)？」。被告張

國偉均答稱沒有，但受測

結果顯示被告張國偉之回

答呈不實反應。

2.被告甲○○經測謊人員詢

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

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

(車號：00-00)？」、

「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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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

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

被害人于○申上址住處之公寓樓梯間可直接通往上開地下停

車場，且該地下停車場專供該區公寓住戶停放車輛，雖地下

停車場原僅提供各住戶停放車輛使用，然就公寓之整體而

言，該停車場可謂構成其公寓之一部分，與公寓有密切不可

分之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例意旨可供參

考。是核被告張國偉、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

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3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又被告張

國偉、甲○○與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就上開加重竊盜罪

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

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黃　依　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　慧　菁

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

號：00-00)？」。被告甲

○○均答稱沒有，但受測

結果顯示被告甲○○之回

答呈不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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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全






選任辯護人  謝旻宏律師
            劉錦勳律師
            賴鴻鳴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易緝字第5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易緝字卷第75頁）」及「本院104年度易字第161號刑事判決1份（見本院他字卷第9至23頁）」，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321條第1項業於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該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將其中之罰金刑提高為「50萬元以下」，經比較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於行為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竊盜罪。至被告甲○○與共犯即綽號「帥哥」之人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方式，係搭乘證人吳玟慶及共犯張國偉所駕車輛，乃經「新竹小城」社區警衛同意後方才駛入，是縱然共犯「帥哥」係躲藏在共犯張國偉車輛車斗上之大紙箱內，而認上開警衛之同意係受詐欺致存有瑕疵，要難謂非經同意而進入，自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要件有間，是起訴書認此部分構成侵入住宅竊盜，尚有未洽，然此僅為竊盜加重要件之事實認定，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間就上揭竊盜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及綽號「帥哥」之人利用至社區承作工程之機會，結夥竊取被害人乙○○之大型重型機車，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所為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經通緝將近10年始主動投案，惟念其犯後終能面對自己過錯，坦承犯行，業與被害人乙○○達成和解並已賠償新臺幣5萬元，經被害人表示同意原諒被告、給予被告機會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47號調解筆錄及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易緝字卷第69頁、第76頁），兼衡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家中兄長甫過世，須扶養年邁母親及兄長留下之2名未成年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亦可能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互齟齬，故共同犯罪者，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共同結夥竊得之大型重型機車1台，固屬其等之犯罪所得，然據被告甲○○於本院訊問時表示該車由綽號「帥哥」之人騎走，不知道該車去向等語在卷（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且遍查全卷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確已就此竊盜犯行獲有任何犯罪所得之分配，本院即無從就此部分犯罪所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依琳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
　　被　　　告　張國偉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鎮區鎮○路00巷0弄0○0
                          號
                        居高雄市○鎮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張國偉為承作玻璃裝修工程之包商，甲○○及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為張國偉所僱之工人，詎張
    國偉夥同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利用張國偉承包新竹市光華
    二街72巷「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玻璃裝修工程之機會
    ，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10分許，先由甲○○搭乘承
    包「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裝潢木工工程且正要前往施
    工、不知情之吳玟慶(涉犯竊盜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所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張國
    偉指示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躲藏於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貨車載運之紙箱內，由張國偉駕駛該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貨車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
    城」社區，與甲○○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會合，
    隨後張國偉、甲○○假藉準備施工之名義在旁把風，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則以不詳方式啟動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
    重型機車之電門竊取之，並在張國偉、甲○○掩護下駕駛車
    牌號碼 00-00 號大型重型機車得手離去。嗣因該車牌號碼
    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之車主乙○○察覺機車失竊報警，經
   員警調閱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國偉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迄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被告張國偉雖辯稱當日坐在副駕駛座之人為其所聘僱綽號「帥哥」之粗工，當天在光華二街附近要其下車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云云。但觀被告張國偉於第一次警詢時先供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是由其一人駕駛自小貨車前往云云；復於第二次警詢時改稱：第一次警詢記錯了，有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但為何要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該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公道五路3段附近就不在車上已經忘記了云云；第三次警詢又改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路上有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但因為要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所以在光華二街附近讓其下車找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云云。是被告張國偉之供述不僅前後不一；於第二次警詢時對於為何會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會讓其在中途下車卻全不復記憶，亦有違常理；況苟如被告張國偉所辯，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下車是因不需要該男子去「新竹小城」社區幫忙，故讓該男子在光華二街附近下車自行叫計程車，則最初被告張國偉又何需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直接令其搭車前往中清路工地即可，且依常理而言，如要使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半途自行搭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理應在地理位置較為顯著之處讓其下車，如此計程車亦較能找到叫車乘客，豈有在已鄰近「新竹小城」社區，卻未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社區下車，反而使其在光華二街80巷附近之狹小、複雜、偏僻之巷弄下車之理？足見被告張國偉供述確實有悖於常理。
3.被告張國偉又辯稱：後車廂紙箱會由橫放改為直放，是因為車子開到公道五路3段附近(即光華二街80巷附近)有東西掉了，下車整理，但下車整理時也不知道後車廂有人云云。但由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觀之，將後車廂之紙箱由橫放改為直立，反使後車廂上帆布與物品間之空隙變大，使帆布遮蓋避免物品掉落之功效降低，是被告張國偉之辯解頗有可疑，且被告張國偉於該次警詢中既能清楚記憶此細節，卻無法記得當時尚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車上並在中途下車乙節，亦與常情不符，更足認被告張國偉諸多辯解均屬謬論，顯係臨訟卸責，不足採信。
4.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進入停車場，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益徵被告張國偉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2

		被告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有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且下手行竊之人為免遭查獲，於離開現場前應謹慎行事，避免留下蛛絲馬跡，又何以會在行竊過程中2次主動與被告甲○○攀談，此顯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甲○○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3

		證人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8時40分許，發現其所有且停放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失竊之事實。



		 4

		案發現場及週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

		1.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在有駕駛座有搭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
2.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
3.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年10月8日刑鑑字第1030500655號鑑定書

		1.被告張國偉經測謊人員向其詢問測試問題「本案偷機車的人如何進入新竹小城？」測試結果生理圖譜反應顯示為被告張國偉搭載進入。復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張國偉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張國偉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2.被告甲○○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甲○○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甲○○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二、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被害人于○申上址住處之公寓樓梯間可直接通往上開地下停車場，且該地下停車場專供該區公寓住戶停放車輛，雖地下停車場原僅提供各住戶停放車輛使用，然就公寓之整體而言，該停車場可謂構成其公寓之一部分，與公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例意旨可供參考。是核被告張國偉、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3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又被告張國偉、甲○○與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就上開加重竊盜罪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黃　依　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　慧　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全







選任辯護人  謝旻宏律師

            劉錦勳律師

            賴鴻鳴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2618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易緝字第5號）宜

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

    主  文

甲○○犯結夥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

    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易緝字卷第75頁）

    」及「本院104年度易字第161號刑事判決1份（見本院他字

    卷第9至23頁）」，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321條第1項

    業於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修正前該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將其中之罰金

    刑提高為「50萬元以下」，經比較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

    於行為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

    竊盜罪。至被告甲○○與共犯即綽號「帥哥」之人進入「新竹

    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方式，係搭乘證人吳玟慶及共犯張

    國偉所駕車輛，乃經「新竹小城」社區警衛同意後方才駛入

    ，是縱然共犯「帥哥」係躲藏在共犯張國偉車輛車斗上之大

    紙箱內，而認上開警衛之同意係受詐欺致存有瑕疵，要難謂

    非經同意而進入，自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要

    件有間，是起訴書認此部分構成侵入住宅竊盜，尚有未洽，

    然此僅為竊盜加重要件之事實認定，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附此敘明。

　㈢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間就上揭竊盜犯

    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及綽

    號「帥哥」之人利用至社區承作工程之機會，結夥竊取被害

    人乙○○之大型重型機車，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所為應予

    非難，且被告犯後經通緝將近10年始主動投案，惟念其犯後

    終能面對自己過錯，坦承犯行，業與被害人乙○○達成和解並

    已賠償新臺幣5萬元，經被害人表示同意原諒被告、給予被

    告機會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47號調解筆錄

    及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易緝字卷第69頁、第76

    頁），兼衡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家中兄長甫過世

    ，須扶養年邁母親及兄長留下之2名未成年子女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

    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

    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亦可能懸殊，其

    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

    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

    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

    互齟齬，故共同犯罪者，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

    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共同結夥竊

    得之大型重型機車1台，固屬其等之犯罪所得，然據被告甲○

    ○於本院訊問時表示該車由綽號「帥哥」之人騎走，不知道

    該車去向等語在卷（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且遍查全卷亦

    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確已就此竊盜犯行獲有任何犯罪所

    得之分配，本院即無從就此部分犯罪所得宣告沒收，附此敘

    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依琳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

　　被　　　告　張國偉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鎮區鎮○路00巷0弄0○0

                          號

                        居高雄市○鎮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張國偉為承作玻璃裝修工程之包商，甲○○及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為張國偉所僱之工人，詎張

    國偉夥同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利用張國偉承包新竹市光華

    二街72巷「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玻璃裝修工程之機會

    ，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10分許，先由甲○○搭乘承

    包「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裝潢木工工程且正要前往施

    工、不知情之吳玟慶(涉犯竊盜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所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張國

    偉指示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躲藏於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貨車載運之紙箱內，由張國偉駕駛該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貨車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

    城」社區，與甲○○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會合，

    隨後張國偉、甲○○假藉準備施工之名義在旁把風，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則以不詳方式啟動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

    重型機車之電門竊取之，並在張國偉、甲○○掩護下駕駛車

    牌號碼 00-00 號大型重型機車得手離去。嗣因該車牌號碼

    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之車主乙○○察覺機車失竊報警，經

   員警調閱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國偉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迄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被告張國偉雖辯稱當日坐在副駕駛座之人為其所聘僱綽號「帥哥」之粗工，當天在光華二街附近要其下車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云云。但觀被告張國偉於第一次警詢時先供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是由其一人駕駛自小貨車前往云云；復於第二次警詢時改稱：第一次警詢記錯了，有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但為何要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該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公道五路3段附近就不在車上已經忘記了云云；第三次警詢又改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路上有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但因為要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所以在光華二街附近讓其下車找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云云。是被告張國偉之供述不僅前後不一；於第二次警詢時對於為何會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會讓其在中途下車卻全不復記憶，亦有違常理；況苟如被告張國偉所辯，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下車是因不需要該男子去「新竹小城」社區幫忙，故讓該男子在光華二街附近下車自行叫計程車，則最初被告張國偉又何需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直接令其搭車前往中清路工地即可，且依常理而言，如要使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半途自行搭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理應在地理位置較為顯著之處讓其下車，如此計程車亦較能找到叫車乘客，豈有在已鄰近「新竹小城」社區，卻未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社區下車，反而使其在光華二街80巷附近之狹小、複雜、偏僻之巷弄下車之理？足見被告張國偉供述確實有悖於常理。 3.被告張國偉又辯稱：後車廂紙箱會由橫放改為直放，是因為車子開到公道五路3段附近(即光華二街80巷附近)有東西掉了，下車整理，但下車整理時也不知道後車廂有人云云。但由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觀之，將後車廂之紙箱由橫放改為直立，反使後車廂上帆布與物品間之空隙變大，使帆布遮蓋避免物品掉落之功效降低，是被告張國偉之辯解頗有可疑，且被告張國偉於該次警詢中既能清楚記憶此細節，卻無法記得當時尚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車上並在中途下車乙節，亦與常情不符，更足認被告張國偉諸多辯解均屬謬論，顯係臨訟卸責，不足採信。 4.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進入停車場，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益徵被告張國偉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2 被告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有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且下手行竊之人為免遭查獲，於離開現場前應謹慎行事，避免留下蛛絲馬跡，又何以會在行竊過程中2次主動與被告甲○○攀談，此顯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甲○○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3 證人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8時40分許，發現其所有且停放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失竊之事實。  4 案發現場及週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 1.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在有駕駛座有搭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 2.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 3.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年10月8日刑鑑字第1030500655號鑑定書 1.被告張國偉經測謊人員向其詢問測試問題「本案偷機車的人如何進入新竹小城？」測試結果生理圖譜反應顯示為被告張國偉搭載進入。復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張國偉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張國偉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2.被告甲○○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甲○○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甲○○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二、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

    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被

    害人于○申上址住處之公寓樓梯間可直接通往上開地下停車

    場，且該地下停車場專供該區公寓住戶停放車輛，雖地下停

    車場原僅提供各住戶停放車輛使用，然就公寓之整體而言，

    該停車場可謂構成其公寓之一部分，與公寓有密切不可分之

    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例意旨可供參考。

    是核被告張國偉、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

    款、第4款之結夥3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又被告張國偉、

    甲○○與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就上開加重竊盜罪間，具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

    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黃　依　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　慧　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全






選任辯護人  謝旻宏律師
            劉錦勳律師
            賴鴻鳴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易緝字第5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易緝字卷第75頁）」及「本院104年度易字第161號刑事判決1份（見本院他字卷第9至23頁）」，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321條第1項業於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該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將其中之罰金刑提高為「50萬元以下」，經比較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於行為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竊盜罪。至被告甲○○與共犯即綽號「帥哥」之人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方式，係搭乘證人吳玟慶及共犯張國偉所駕車輛，乃經「新竹小城」社區警衛同意後方才駛入，是縱然共犯「帥哥」係躲藏在共犯張國偉車輛車斗上之大紙箱內，而認上開警衛之同意係受詐欺致存有瑕疵，要難謂非經同意而進入，自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要件有間，是起訴書認此部分構成侵入住宅竊盜，尚有未洽，然此僅為竊盜加重要件之事實認定，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間就上揭竊盜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及綽號「帥哥」之人利用至社區承作工程之機會，結夥竊取被害人乙○○之大型重型機車，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所為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經通緝將近10年始主動投案，惟念其犯後終能面對自己過錯，坦承犯行，業與被害人乙○○達成和解並已賠償新臺幣5萬元，經被害人表示同意原諒被告、給予被告機會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47號調解筆錄及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易緝字卷第69頁、第76頁），兼衡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家中兄長甫過世，須扶養年邁母親及兄長留下之2名未成年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亦可能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互齟齬，故共同犯罪者，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共同結夥竊得之大型重型機車1台，固屬其等之犯罪所得，然據被告甲○○於本院訊問時表示該車由綽號「帥哥」之人騎走，不知道該車去向等語在卷（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且遍查全卷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確已就此竊盜犯行獲有任何犯罪所得之分配，本院即無從就此部分犯罪所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依琳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
　　被　　　告　張國偉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鎮區鎮○路00巷0弄0○0
                          號
                        居高雄市○鎮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張國偉為承作玻璃裝修工程之包商，甲○○及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為張國偉所僱之工人，詎張
    國偉夥同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利用張國偉承包新竹市光華
    二街72巷「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玻璃裝修工程之機會
    ，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10分許，先由甲○○搭乘承
    包「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裝潢木工工程且正要前往施
    工、不知情之吳玟慶(涉犯竊盜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所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張國
    偉指示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躲藏於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貨車載運之紙箱內，由張國偉駕駛該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貨車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
    城」社區，與甲○○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會合，
    隨後張國偉、甲○○假藉準備施工之名義在旁把風，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則以不詳方式啟動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
    重型機車之電門竊取之，並在張國偉、甲○○掩護下駕駛車
    牌號碼 00-00 號大型重型機車得手離去。嗣因該車牌號碼
    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之車主乙○○察覺機車失竊報警，經
   員警調閱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國偉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迄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被告張國偉雖辯稱當日坐在副駕駛座之人為其所聘僱綽號「帥哥」之粗工，當天在光華二街附近要其下車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云云。但觀被告張國偉於第一次警詢時先供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是由其一人駕駛自小貨車前往云云；復於第二次警詢時改稱：第一次警詢記錯了，有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但為何要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該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公道五路3段附近就不在車上已經忘記了云云；第三次警詢又改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路上有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但因為要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所以在光華二街附近讓其下車找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云云。是被告張國偉之供述不僅前後不一；於第二次警詢時對於為何會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會讓其在中途下車卻全不復記憶，亦有違常理；況苟如被告張國偉所辯，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下車是因不需要該男子去「新竹小城」社區幫忙，故讓該男子在光華二街附近下車自行叫計程車，則最初被告張國偉又何需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直接令其搭車前往中清路工地即可，且依常理而言，如要使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半途自行搭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理應在地理位置較為顯著之處讓其下車，如此計程車亦較能找到叫車乘客，豈有在已鄰近「新竹小城」社區，卻未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社區下車，反而使其在光華二街80巷附近之狹小、複雜、偏僻之巷弄下車之理？足見被告張國偉供述確實有悖於常理。
3.被告張國偉又辯稱：後車廂紙箱會由橫放改為直放，是因為車子開到公道五路3段附近(即光華二街80巷附近)有東西掉了，下車整理，但下車整理時也不知道後車廂有人云云。但由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觀之，將後車廂之紙箱由橫放改為直立，反使後車廂上帆布與物品間之空隙變大，使帆布遮蓋避免物品掉落之功效降低，是被告張國偉之辯解頗有可疑，且被告張國偉於該次警詢中既能清楚記憶此細節，卻無法記得當時尚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車上並在中途下車乙節，亦與常情不符，更足認被告張國偉諸多辯解均屬謬論，顯係臨訟卸責，不足採信。
4.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進入停車場，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益徵被告張國偉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2

		被告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有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且下手行竊之人為免遭查獲，於離開現場前應謹慎行事，避免留下蛛絲馬跡，又何以會在行竊過程中2次主動與被告甲○○攀談，此顯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甲○○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3

		證人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8時40分許，發現其所有且停放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失竊之事實。



		 4

		案發現場及週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

		1.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在有駕駛座有搭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
2.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
3.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年10月8日刑鑑字第1030500655號鑑定書

		1.被告張國偉經測謊人員向其詢問測試問題「本案偷機車的人如何進入新竹小城？」測試結果生理圖譜反應顯示為被告張國偉搭載進入。復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張國偉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張國偉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2.被告甲○○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甲○○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甲○○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二、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被害人于○申上址住處之公寓樓梯間可直接通往上開地下停車場，且該地下停車場專供該區公寓住戶停放車輛，雖地下停車場原僅提供各住戶停放車輛使用，然就公寓之整體而言，該停車場可謂構成其公寓之一部分，與公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例意旨可供參考。是核被告張國偉、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3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又被告張國偉、甲○○與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就上開加重竊盜罪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黃　依　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　慧　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全







選任辯護人  謝旻宏律師

            劉錦勳律師

            賴鴻鳴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易緝字第5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易緝字卷第75頁）」及「本院104年度易字第161號刑事判決1份（見本院他字卷第9至23頁）」，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321條第1項業於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該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將其中之罰金刑提高為「50萬元以下」，經比較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於行為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竊盜罪。至被告甲○○與共犯即綽號「帥哥」之人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方式，係搭乘證人吳玟慶及共犯張國偉所駕車輛，乃經「新竹小城」社區警衛同意後方才駛入，是縱然共犯「帥哥」係躲藏在共犯張國偉車輛車斗上之大紙箱內，而認上開警衛之同意係受詐欺致存有瑕疵，要難謂非經同意而進入，自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要件有間，是起訴書認此部分構成侵入住宅竊盜，尚有未洽，然此僅為竊盜加重要件之事實認定，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間就上揭竊盜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及綽號「帥哥」之人利用至社區承作工程之機會，結夥竊取被害人乙○○之大型重型機車，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所為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經通緝將近10年始主動投案，惟念其犯後終能面對自己過錯，坦承犯行，業與被害人乙○○達成和解並已賠償新臺幣5萬元，經被害人表示同意原諒被告、給予被告機會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47號調解筆錄及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易緝字卷第69頁、第76頁），兼衡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家中兄長甫過世，須扶養年邁母親及兄長留下之2名未成年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亦可能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互齟齬，故共同犯罪者，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甲○○與共犯張國偉、綽號「帥哥」之人共同結夥竊得之大型重型機車1台，固屬其等之犯罪所得，然據被告甲○○於本院訊問時表示該車由綽號「帥哥」之人騎走，不知道該車去向等語在卷（見本院他字卷第34頁），且遍查全卷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確已就此竊盜犯行獲有任何犯罪所得之分配，本院即無從就此部分犯罪所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依琳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3年度偵字第2618號

　　被　　　告　張國偉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鎮區鎮○路00巷0弄0○0

                          號

                        居高雄市○鎮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張國偉為承作玻璃裝修工程之包商，甲○○及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為張國偉所僱之工人，詎張

    國偉夥同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利用張國偉承包新竹市光華

    二街72巷「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玻璃裝修工程之機會

    ，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10分許，先由甲○○搭乘承

    包「新竹小城」社區B棟3樓住戶裝潢木工工程且正要前往施

    工、不知情之吳玟慶(涉犯竊盜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所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張國

    偉指示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躲藏於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貨車載運之紙箱內，由張國偉駕駛該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貨車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

    城」社區，與甲○○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會合，

    隨後張國偉、甲○○假藉準備施工之名義在旁把風，綽號「

    帥哥」之成年男子則以不詳方式啟動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

    重型機車之電門竊取之，並在張國偉、甲○○掩護下駕駛車

    牌號碼 00-00 號大型重型機車得手離去。嗣因該車牌號碼

    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之車主乙○○察覺機車失竊報警，經

   員警調閱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國偉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迄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被告張國偉雖辯稱當日坐在副駕駛座之人為其所聘僱綽號「帥哥」之粗工，當天在光華二街附近要其下車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云云。但觀被告張國偉於第一次警詢時先供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是由其一人駕駛自小貨車前往云云；復於第二次警詢時改稱：第一次警詢記錯了，有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但為何要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該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公道五路3段附近就不在車上已經忘記了云云；第三次警詢又改稱：案發當天前往「新竹小城」社區路上有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但因為要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市中清路工地施工，所以在光華二街附近讓其下車找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云云。是被告張國偉之供述不僅前後不一；於第二次警詢時對於為何會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前往「新竹小城」社區以及為何會讓其在中途下車卻全不復記憶，亦有違常理；況苟如被告張國偉所辯，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下車是因不需要該男子去「新竹小城」社區幫忙，故讓該男子在光華二街附近下車自行叫計程車，則最初被告張國偉又何需搭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直接令其搭車前往中清路工地即可，且依常理而言，如要使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半途自行搭計程車前往中清路工地，理應在地理位置較為顯著之處讓其下車，如此計程車亦較能找到叫車乘客，豈有在已鄰近「新竹小城」社區，卻未讓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社區下車，反而使其在光華二街80巷附近之狹小、複雜、偏僻之巷弄下車之理？足見被告張國偉供述確實有悖於常理。 3.被告張國偉又辯稱：後車廂紙箱會由橫放改為直放，是因為車子開到公道五路3段附近(即光華二街80巷附近)有東西掉了，下車整理，但下車整理時也不知道後車廂有人云云。但由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觀之，將後車廂之紙箱由橫放改為直立，反使後車廂上帆布與物品間之空隙變大，使帆布遮蓋避免物品掉落之功效降低，是被告張國偉之辯解頗有可疑，且被告張國偉於該次警詢中既能清楚記憶此細節，卻無法記得當時尚有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在車上並在中途下車乙節，亦與常情不符，更足認被告張國偉諸多辯解均屬謬論，顯係臨訟卸責，不足採信。 4.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進入停車場，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益徵被告張國偉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2 被告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坦承於102年11月22日有前往「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但否認參與本案竊盜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僅是要去施工云云。惟查： 1.觀之案發現場及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乘坐在副駕駛座，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是被告張國偉、甲○○及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涉及本案，甚為顯然。 2.況由監視錄影光碟觀之(由卷內各案發現場攝影機交相比對)，下手行竊之人應係自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進入「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而此時被告張國偉、甲○○仍在該自小貨車旁，如被告張國偉、甲○○並非共同參與之共犯，則下手行竊者何以不怕被發現而選在此時下車，非待被告張國偉、甲○○離開後方行下車，且下手行竊之人為免遭查獲，於離開現場前應謹慎行事，避免留下蛛絲馬跡，又何以會在行竊過程中2次主動與被告甲○○攀談，此顯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甲○○確為竊盜之共同正犯。  3 證人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8時40分許，發現其所有且停放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失竊之事實。  4 案發現場及週邊道路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 1.被告張國偉於102年11月22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時，原本在有駕駛座有搭載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直到該自小貨車自新竹市經國路1段156巷行駛至新竹市公道五路3段附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始離開副駕駛座，然此時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之紙箱亦由橫放改為直立，隨後被告張國偉繼續駕駛該自小貨車行經新竹市光華二街80巷轉往72巷，而到達「新竹小城」社區。 2.在「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時，被告張國偉、甲○○有在被告張國偉所駕駛自小貨車旁會面，此時疑似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自該自小貨車後車廂下車(因該車停在停車場出入口車道旁，但由車道出入口攝影機觀察似無他人進入車道)，且該男子下車後即先行離去，之後被告張國偉、甲○○亦離開。 3.隨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駕駛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離開「新竹小城」社區地下停車場，且該男子之身行及穿著與與案發當天被告前往「新竹小城」社區施工前，曾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帥哥」之臨時工相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年10月8日刑鑑字第1030500655號鑑定書 1.被告張國偉經測謊人員向其詢問測試問題「本案偷機車的人如何進入新竹小城？」測試結果生理圖譜反應顯示為被告張國偉搭載進入。復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張國偉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張國偉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2.被告甲○○經測謊人員詢問測試問題「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本案，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討論偷這輛機車(車號：00-00)？」。被告甲○○均答稱沒有，但受測結果顯示被告甲○○之回答呈不實反應。 

二、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被害人于○申上址住處之公寓樓梯間可直接通往上開地下停車場，且該地下停車場專供該區公寓住戶停放車輛，雖地下停車場原僅提供各住戶停放車輛使用，然就公寓之整體而言，該停車場可謂構成其公寓之一部分，與公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例意旨可供參考。是核被告張國偉、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3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又被告張國偉、甲○○與綽號「帥哥」之成年男子就上開加重竊盜罪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黃　依　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　慧　菁







